
 

 

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實施要領 

 

一、 本要領所稱支持性就業服務，係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對年滿十五歲、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而不足以獨立

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者，提供深入且持續之職場支持

等專業服務，協助其在一般職場中就業。 

二、 支持性就業服務型態分為下列二種： 

（一）個別服務模式：由就業服務員以一對一之個別服務方式，協助身

心障礙者在競爭性職場就業。 

（二）群組服務模式：就業服務員以每組至少三人之服務方式，協助身

心障礙者在競爭性職場就業。 

三、 支持性就業服務方法與內容包括： 

（一）運用社會個案工作、職業輔導評量及職務再設計之專業方法，提

供身心障礙者個別化與專業化之就業服務，輔導其適性就業。 

（二）安排專業督導，運用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同儕團體督導、個案

諮詢等專業工作方法，強化就業服務員之專業知能與技巧、資源

的開發、連結與應用、以及給予情緒支持，並詳實填列督導紀錄

表，以提昇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之品質。 

（三）結合相關社會褔利、就業、職業訓練等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就

業服務個案轉介及管理制度。 

（四）依據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之社區化就業服務理念與實務作業流

程與工作表格使用手冊訂定之流程提供服務，並運用全國身心障

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資訊管理系統，詳實填列支持性就業服務

表格，並作完整個案服務紀錄。 

（五）接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中心)派案。 

（六）提供已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後相關協助與輔導，及早主動介入，

協助職場適應，以持續穩定就業。 

四、 支持性就業服務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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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業機會開發，含就業機會之環境分析、工作分析等。 

（二） 發展職業重建計畫。 

（三） 擬訂案主就業服務計畫。 

（四） 案主/工作配對檢核。 

（五） 就業前工作能力訓練所需之工作流程分析、職務分析。 

（六） 就業前工作能力訓練。 

（七） 陪同面試與職場輔導。 

（八） 強化穩定就業輔導。 

（九） 轉介與連結相關資源。 

（十） 追蹤輔導，提供一般性就業服務案主就業穩定後，至少三個月之

追蹤服務。 

五、 支持性就業服務基準： 

  (一)個別服務模式： 

    1.地方政府每年應完成之推介成功總人數，依就業服務員人數乘以十

二計算，支持性就業成功總人數，依就業服務員人數乘以六計算。

一般性就業成功三人可換算為支持性就業成功一人；但支持性就業

成功人數應至少占就業成功總人數三分之二。前開服務績效屬偏鄉

地區或高度支持需求之困難個案者每推介成功或就業成功一人至

多以二人計，由地方政府參酌其轄區人口數及就業機會訂定偏鄉加

權基準，另高度支持困難個案認定方式及指標之判斷基準詳附表一。 

    2.地方政府得依其轄區就業市場及失業情形，調整個別就業服務員

「推介成功」及「就業成功」績效目標值，並函送分署核備。 

(二)群組服務模式：每名就業服務員每年應至少服務九名需長期支持 

    之身心障礙者於職場工作（每次至少三人），其中每年至少應有百 

    分之七十穩定就業六個月以上，且完成全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 

    案服務資訊管理系統之表 0C、表 2-1、表 2-4、表 3-1、表 3-2 及 

    表 4-1。 

 (三)推介成功：指推介至競爭性職場工作一天以上，並為身心障礙者 

     投保勞工保險。推介至五人以下之公司行號就業得以投保就業保 

 

 

  



 

     險、僱用證明、薪資名冊、打卡單、簽到表等作為就業事實證 

     明。 

 (四)就業成功：指推介至競爭性職場就業三個月以上，且工作時間、 

     工資及相關勞動權益符合勞動法規之規定，部份工時者至少每週 

     工作二十小時。就服員開始服務前已在職，經提供服務後持續就 

     業計三個月以上者，亦得計入。 

 (五)支持性就業服務：指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提供二週至三個月之 

     密集輔導，且完成全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服務資訊管理系統 

     之表 0C、表 2-1、表 2-4、表 3-1、表 3-2 及表 4-1；輔導時間及密 

     度未達上述標準者，為一般性就業服務。 

 (六)職場適應服務：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結案後，且追蹤輔導期屆滿具 

     評估有職場適應困難屬需持續服務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員轉介之已就業身心障礙者或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自行開發之已 

     就業身心障礙者等對象如下： 

1. 提供在職之身心障礙者職場訪視及輔導、雇主或專業機關（構） 

諮詢服務、就業成長團體、家庭支持服務、職場自然支持者座談會、

身心障礙者就業議題之研習或參訪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個別諮商

及提供相關資源連結等協助職場適應之措施。所服務之對象如屬支

持性就業服務個案，原則以同一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服務為原

則。 

2.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職場適應服務達五人得扣抵支持性就業服務 

推介成功應達服務績效一人，服務達八人扣抵支持性就業服務推介

成功應達服務績效二人，每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每年度至多扣抵二

人。 

(七)視覺功能障礙者之就業服務，應以積極開拓按摩以外之職類，推介 

    至按摩以外職場為主。 

(八)提供精神障礙者過渡性就業服務，適用個別服務模式之服務基準； 

    惟服務期間得不以穩定就業為最終目標。過渡性就業服務參照國際 

    中途之家（過渡性就業安置會所）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之準則規範，須符合下列基 

    本要求： 

1. 就業的首要因素取決於精神障礙者是否有工作意願。 

2. 不論精神障礙者過往的就業成功程度如何，就業服務員仍會不斷

提供就業機會。 

3. 精神障礙者必須在被僱用的地方工作。 

4. 雇主應按照當時勞動市場狀況給予精神障礙者工資，但不少於法

定基本工資。 

5. 過渡性就業計畫提供各行各業的就業機會。 

6. 過渡性就業是兼職性質和有時限的，一般來說每星期大約工作十

五至二十小時，為期六至九個月。 

7. 在過渡性就業中，挑選和訓練精神障礙者乃辦理單位的責任，而

並不是雇主的責任。 

8. 精神障礙者和就業服務員共同撰寫向勞政單位申報就業狀況之相

關文件。 

9. 過渡性就業計畫是由就業服務員和精神障礙者負責，而不是由過

渡性就業專家負責。 

10. 過渡性就業職位必須不設於國際會所發展中心內，並須符合以上

所有條件。 

六、 依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之規定，遴

用就業服務員及就業服務督導。 

七、 提供支持性就業之相關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順利與穩定就業： 

（一） 就業前準備服務：由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評估開案或就業服務員

開案服務後，對已具有就業基礎技能和工作態度、但仍未就業之身

心障礙者，依其就業需求，運用個別輔導、小組或團體之就業促進

研習活動、成長團體、座談會等方式，提供就業準備服務，小組、

團體或座談等方式，每次至少服務六至十人，後續再提供至競爭性

職場之就業服務。 

（二） 強化穩定就業輔導服務：對就業中但仍有多元需求之身心障礙者，

 

 

  



 

提供職場輔導、成長團體、個別輔導諮商、專題講座、休閒或家庭

支持活動、職場自然支持者座談會或資源轉介與連結等系列服務，

以強化其工作、人格穩定性及職場表現，服務個案一年維持穩定就

業至少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三） 職務再設計服務：在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視個案需求提供小額職

務再設計服務，使用經費計入本部推動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

務實施計畫個案補助費每年十萬元額度內，就業服務員應完成「身

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與建議表」（詳附表二）及「身心障

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果報告表」（詳附表三）。 

 

  

 

 

  



 

 

高度支持高度支持高度支持高度支持需求之身心障礙困難需求之身心障礙困難需求之身心障礙困難需求之身心障礙困難個案認定標準個案認定標準個案認定標準個案認定標準 

高度支持需求之身心障礙困難個案的定義，指符合以下各項條件中三項

屬之： 

1、 在工作時需要別人提供個人照護服務，例如：上廁所、吃飯、與/或用

藥。 

2、 持續性且過去有易怒行為、身體侵犯、自我虐待、財物損毀等書面紀

錄。 

3、 在過去二年內，個案因為住院、入獄或入住其他機構、以及循環性的

健康或精神狀況等因素，至少有持續二週的時間工作中斷，同時也無

法獨立生活。 

4、 個案曾被其他方案(如：學校、職業提供者等)以難以服務為理由而加

以婉拒的書面紀錄。 

5、 個案就業期待與勞動市場要求落差大，且難以配合服務計畫。 

6、 個案在過去三年內曾失業超過三十個月；或者在過去一年內離職四次

以上。 

7、 有書面紀錄指出：個案在過去一年內，曾因個人行為、主動離職等原

因而失去支持性就業安置模式超過三次以上。 

8、 個案缺乏與有困難去獲得就業成功所需要的支持(例如：個案管理、

交通接送、在宅服務、倡議、以及正向的家庭接納等)。 

9、 個案需要個管員、服務團隊成員、和家長(或監護人)間大量的協調整

合才能達到就業成功。 

10、 個案有因為酒癮或藥物濫用而導致失去工作的書面紀錄。 

11、 個案需要特殊化的輔具(例如：感官輔具、電信裝置、適應設備、和

/或擴音的溝通設施、無障礙環境等)，造成職場接納度低或難以配合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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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邊緣性人格違常(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或自閉症    

(Autism)的身心障礙者。 

13、 精障者在過去六個月內，曾發生社會退縮、口語表達障礙、很差的衛

生保健狀況，開始工作有困難或三個月以上停止活動等書面紀錄。 

14、 雖然有良好的就醫及服藥狀況，但仍發生持續二週的精神疾病症狀

(例如：幻覺、妄想，或情緒不穩定等)，足以影響就業者。 

15、 有特殊疾病〔(如中風、腦傷、肌肉萎縮症、紅斑性狼瘡、小腦萎縮

症、成骨不全症(玻璃娃娃)、多發性硬化症、先天性表皮鬆懈型水皰

症(泡泡龍)、亨丁頓舞蹈症等〕或其他經本部同意者。 

16、 因產業結構改變，或個案有特殊專業技能，但缺乏就業市場，且轉職

有困難者。 

17、 身體自主權認識薄弱或曾發生性騷擾、性猥褻、性侵害等行為或事件

者。 

18、 個案的失業時間（上次工作或畢業後距本次開案）在二年以上。 

19、 支持性個案在一年內推介成功三次以上均無法就業成功者。 

20、 個案的年齡在四十五歲（含）以上。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與建議表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與建議表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與建議表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與建議表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申請單位  身心障礙者姓名  

訪視人員  

一、 身心障礙者需求內容說明 
 

□改善職場無障礙環境，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就業輔具，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善工作條件，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整工作方法，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職場就業問題診斷與分析（如：案主特性、工作內容、工作工程問題、其 
    他…） 

三、協助輔導策略及建議改善方案 
（一）建議改善方式： 
     □改善職場無障礙環境 □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提供就業輔具 
     □改善工作條件    □調整工作方法 
     □建議轉介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進行改善，原因： 
 
（二）建議改善內容： 

訪視人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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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果報告表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果報告表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果報告表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成果報告表    

填表單位：                                                 案件編號： 

身心障礙者資料 申請單位資料 

姓  名  單位名稱  

障別等級  聯絡電話  

一、職務再設計改善方案（含補助項目及金額） 

二、方案效益評估 

三、追蹤與結論 

備註：一、所補助之機具、設備、器材屬於資本門者，須標示該年度「就業安定基金預算補助購置」之字樣或

標籤，並檢附照片黏貼於背面留存所轄地方政府。 

二、請依案例提供 2-4 張可彰顯職務再設計前後之照片或圖片。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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